
一、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律定警察機關對毒品犯罪嫌疑人執行尿

液採集、檢體保管、送驗及銷毀之作業，確保尿液採驗程序之完備，落實

管理監督機制，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適用對象為毒品犯罪嫌疑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所定應受尿液採驗人之尿液採驗，應依「警察機關執行採驗尿液作業規定

」辦理。

三、警察機關採集尿液，除依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律實施者外，不得為其他強

制措施。

四、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經犯罪嫌疑

人、被害人或關係人之同意採取其尿液。

前項之同意，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先告知受採尿人得拒絕採取尿液，

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及於自願受

採尿同意書內簽名或蓋章。

五、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並有

鑑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其意思，報請檢察

官許可，以非侵入方式採取之；於有非及時採尿，無法有效保全證據之急

迫情況，得逕以非侵入方式採取之，並應於採取後二十四小時內報請檢察

官許可。

前項所稱違反受採尿者意思以非侵入方式採取尿液，指受採尿者受制於採

尿人員可得支配之實力範圍下，因採尿人員之要求，而自行喝水、走動以

產生尿意，從而自行解尿、採集，最終由採尿人員取得定量之尿液。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第一項前段採取尿液時，應出示許可書及可證明

其身分之文件；許可書於執行期間屆滿後不得執行，應即將許可書交還。

經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拒絕配合第一項採取尿液，或對於非經拘提或

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關係人，拒絕同意接受採尿，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得報告該管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鑑定許可書，由鑑定人強制採

取。

六、採集尿液人員採集受檢者尿液，應確保該尿液檢體之同一性和不受污染性

。

七、採集犯罪嫌疑人尿液應於採尿室或適當處所為之，並應注意於馬桶水槽內

加入藍色清潔劑，且無其他水源。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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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尿液前，應使犯罪嫌疑人脫去足以夾藏攙假物質之衣物後洗手並烘乾

或擦乾，不得將個人物品攜入採集尿液處所。

九、犯罪嫌疑人進入採集尿液處所，一次以一人為限。

採集尿液時，應由同性別之警察人員全程在場監控、指導及協助，防止尿

液檢體攙假；必要時得以攝影機連續攝錄，但攝錄受採尿人隱私部位時，

應符合比例原則，並注意其身體安全及名譽。

十、採集尿液後，應於採尿處所立即將尿液檢體裝入甲、乙二瓶尿液容器，每

瓶尿液量須達三十毫升，由提供尿液之犯罪嫌疑人按捺左大拇指指紋封緘

，採尿人員並應於封緘條簽名或核章。

前項犯罪嫌疑人左大拇指無法按捺指紋時，應依右手大拇指、左食指、左

中指、左環指、左小指、右食指、右中指、右環指、右小指之順序捺印指

紋，並由採尿人員附註該指名稱。但依其情形不適合按捺指紋，且經採尿

人員註明者，不在此限。 

犯罪嫌疑人及採尿人員於封緘條按捺指紋、簽名或核章，應以油性筆或印

泥為之。

十一、尿液檢體於封緘前應檢視溫度、顏色及是否有浮懸物；如認顯有異常，應

重新採集。

十二、採集尿液人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十三、尿液檢體應指定專責人員負責管理、送驗、保管、追蹤及管制等流程。

十四、每一尿液檢體應以書面或資訊系統製作管制紀錄，其內容應記載採集至銷

毀各項作業流程之經手人員及處理時間等，參考範例如附件。

十五、各單位專責人員應以書面或資訊系統編設尿液檢體編號。

尿液採集後，應即將尿液檢體編號之封緘條黏妥於檢體容器，該編號不得

洩漏予受檢人。

前項封緘條應以具防水及防偽功能者製作。

十六、尿液檢體應於採集封緘後，儘速交由專責人員冰存於攝氏六度以下之冷藏

櫃加鎖保管，不得有不必要之延遲。

十七、專責人員接受尿液檢體冰存時，應審核檢體容器之封緘是否封妥、相關文

書是否詳實登載、尿液量是否達三十毫升、尿液外觀顏色是否異常及封緘

是否包含犯罪嫌疑人、採尿人員是否以油性筆簽名核章或印泥按捺指紋。

十八、尿液檢體非簽奉單位主官核可，不得攜離儲存場所。但依第十九點第一項

送交檢驗者，不在此限。

十九、尿液檢體應於採集後翌日起七日內送交衛生福利部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

驗機關（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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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尿液日為始日。前項所稱七日，係指工作日且始日不計入；遇有濫用

藥物尿液檢驗機關（構）收取契約尚未成立生效、不能履約或其他不可抗

力等情事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二十、涉及刑事案件尿液檢體之複驗應由檢察官或法院決定之。

二十一、每一尿液檢體應以書面或資訊系統製作檢體監管紀錄表，其內容應記載自

採集至運送檢驗機關（構）所經過之各項作業處理程序、時間、人員、目

的及尿液檢體之資訊、重要特殊跡象。

二十二、送至檢驗機關（構）檢體及相關文書，不得有受檢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

號等足以辨認個人身分之資料。

二十三、專責人員應統一收受委驗機構製作之檢驗結果通知，將檢驗結果詳載於監

管紀錄，於收受後七日內交案件承辦人簽收。

案件承辦人應於收受尿液鑑驗通知十四日內，依檢驗結果簽辦後續偵查、

函送管轄之地方檢察署（法院）等作為。

二十四、尿液檢體應於裁判、不起訴處分、行政裁罰處分確定、緩起訴期間期滿無

撤銷或無其他法律上爭議等情形，始行銷毀。

單純施用之案件，檢驗結果呈陰性反應者，如無保存之必要，其檢體得於

自查獲日起逾三個月後，簽奉單位主官核可銷毀之。

二十五、警察機關辦理尿液檢體銷毀作業時，遇有第二十三點第一項所定情形，或

收受檢察機關函發尿液檢體銷毀之處分命令或函文，應通知濫用藥物尿液

檢驗機關（構）辦理銷毀。

疏未通知或延宕辦理致尿液檢體未依規定辦理銷毀，將追究相關違失人員

及主管責任，並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議處。

尿液檢體之銷毀作業由警察機關自行辦理者，應由督察室派員會同辦理，

並作成紀錄。

二十六、管制紀錄、監管紀錄及銷毀紀錄均應至少保存五年，以備查考。

二十七、各機關應循主官、督察及業務系統將本項作業流程列入平時督導重點。

二十八、各機關應對所屬單位每半年實施定期督考，績優單位取三分之ㄧ辦理獎勵

，核予承辦人嘉獎二次；執行不力人員，視個案予以懲處。

二十九、各機關辦理尿液檢驗作業流程成效良好，承辦人每半年核予嘉獎二次；執

行不力人員，視個案予以懲處。

三十、本署對各警察機關得實施不定期督導，執行人員視成效另案簽辦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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